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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沪市监书〔2025〕222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1335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朱柯丁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上海市电动自行车改装前照灯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总体情况

2024年以来，我局扎实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经营性拼加改装专项整治。目前，全市排摸到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1家，电动自行车经营门店4345家，其中销售门店3826家，维修门店519家。2025年，针对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领域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共立案330件（经营性拼改装204件，质量不合格54件，无照经营、认证违法、未落实主体责任、消保、价格等其他类型案件72件），罚没金额293.7万元，配合公安部门执法18起。
二、前期已开展的工作

（一）开展集中整治。针对违规加装远光灯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情况，我局于7月25日至31日开展为期一周的专项排查，重点开展线下销售单位加装远光灯监督检查，并对公安部门移送涉及拼加改线索进行核查。共排查相关经营户1289家次，发现涉嫌拼加改装问题28个，立案查处18起（主要涉及加装远光灯、改装座椅坐垫等行为）；发现产品质量问题11个，均已责令企业改正；公安部门移送的48条涉嫌拼加改线索，已立案11起，相关案件正在调查处理中。

（二）强化平台治理。7月我局印发《关于平台企业做好电动自行车加改装远光灯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压实平台管理职责。一是将电动自行车及相关灯具配件销售纳入重点管理范畴，加强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商品和服务信息发布的审核义务。二是鼓励平台加强对可能用于电动自行车加改装灯具销售的购买提示，在相关商品详情页面增加“请勿用于加装、改装电动自行车”的消费提醒。三是强化对“极速体验”“解锁破解”等描述词的动态监测，积极配合监管部门查处涉嫌兜售非法改装配件及车辆，以及提供经营性拼加改装违法服务等行为。平台通过搜索排查、动态监测等手段，已屏蔽和下架涉嫌问题灯具商品链接277个。
（三）加强合规宣传。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专题解读电动自行车前灯标准要求，向公众科普远光灯不当使用的安全隐患和危害。发布典型案例，向学生群体及家长提示购买拼加改装电动自行车的风险。督促销售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严禁经营性拼改装行为。8月下旬，我局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制作电动自行车拼改装处罚典型案例海报5000份，覆盖全市所有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强化对经营者的警示教育。

三、近期开展的工作

针对您在建议指出的电动自行车改装前照灯目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我局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加大监管力度、形成监管合力，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督促平台自查。我局已对饿了么、美团、京东等主要外卖平台开展行政指导，要求落实平台主体责任，立即组织外卖配送站点、外卖骑手开展自查，对发现使用加改装远光灯的车辆，督促指导骑手落实整改。目前，美团平台反馈，已自查发现17名骑手存在加装远光灯问题，均已督促骑手拆除。饿了么平台通过向骑手推送线上通知、对骑手车辆严格管控、严把准入资格等手段落实整改。
二是下发工作提示。向各区市场监管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经营性加改装远光灯整治的工作提示》，要求各单位继续做好季度性“双随机”检查，加大执法力度，开展“回头看”整治，重点加强线下销售单位加改装远光灯的监督检查，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及时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加强协同联动。我局与市司法局、市三中院及法律专家开展专题研讨，就电动自行车加改装远光灯的法律定性、自由裁量等问题进行会商，为持续开展规范整治、案件办理提供法律支撑。我局向公安部门反馈其移送的拼加改线索核查情况，加强线索信息和证据材料互通，进一步提高线索成案率。
四、下一步工作

一是进一步推进整治。持续推进电动自行车经营性拼加改装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擅自改装原厂电气配件、拆改限速、外设蓄电池托架、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涉及未成年人、屡查屡犯、“三大件”（蓄电池、电机、控制器）的，一律从严查处，并加大违法信息曝光力度。

二是强化执法联动。强化与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信息共享、线索通报、执法联动等工作。充分发挥联合机制作用，研究完善线索移送证据标准，形成监管合力。
三是加强宣传引导。《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实施后，组织开展政策解读和培训，引导消费者购买符合新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产品，加大对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全覆盖宣传告知，督促其不得违规销售非标、加改装电动自行车，确保市场销售车辆符合新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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